
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离任董监高持股及减持承诺事项的说明 

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收

到公司财务总监严伟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，严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

务总监职务。现将严伟先生离任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严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财务总监职务。辞职后，严伟先生不再担任公

司任何职务，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。 

严伟先生原任期届满之日为 2022 年 05 月 09 日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严

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2,124 股；其中持有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

激励计划授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60,000 股，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60,000

份；不存在其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。严伟先生的配偶或关联人未持有公

司股票。 

严伟先生离职后，将严格遵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、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

等相应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，继

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： 

1、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； 

2、离职后半年内，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； 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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